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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重庆市智慧医疗装备医工融合创新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智慧医疗装备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加快推进医工融合创新与关键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市经济信息委、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药监局等部门拟联合开展重庆市智慧医疗装备医工融合创新项目（以下简称创新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围绕智慧医疗装备重点领域，整合医疗、技术、人才等资源，建设一批智慧医疗装备医工融合创新项目，对接临床重大需求，组织科研项目攻关，推动关键技术革新，实施创新产品研发及产业化，打造国内领先医工融合创新项目，助力我市智慧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7年，实施100项医工联合科研项目，推动50个智慧医疗装备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形成30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医工融合创新项目。

二、支持方向

高端引领类：脑机接口设备、CT和PET—CT、磁共振成像设备、心肺转流设备、人工心脏、医疗机器人、放射治疗设备、眼科植入器械、眼科诊疗设备、急救设备、麻醉设备、数字疗法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植介入器械、中医器械。

聚量跃升类：康复器械、妇科器械、消毒灭菌器械、超声影像诊断设备、诊断X射线机、医用内窥镜、诊察设备、监护设备、有源手术设备、物理治疗设备、血液系统相关设备、医用软件、正畸矫治与义齿、口腔科材料、医用敷料、检验仪器、检验试剂、手术器械、其他医疗器械。

三、申报主体及条件

（一）申报主体
由医疗机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组成“1+N”联合体共同申报创新项目，1家在重庆市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医疗机构或医疗器械企业作为牵头单位，N家医疗器械相关企业、医疗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3家以上单位共同参与。

（二）申报条件

1.牵头医疗机构应为三级甲等，拥有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部级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等基地平台，近3年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牵头医疗器械企业应拥有固定研发场地和团队，近3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不低于5%，拥有与创新项目申报方向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
3.参与单位在智慧医疗装备领域应拥有省部级以上平台基地和人才队伍，近3年有相关专利、论文或技术标准产出，具有智慧医疗装备相关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的高等院校优先支持；

4.一家单位可以参与多个创新项目申报，且未被列入“信用中国”黑名单；

5.所有单位参与本创新项目申报，需承诺项目研发阶段所依托的核心研发设备、关键实验场地取自项目合作的合规研发载体，基于该部分要素形成的知识产权，由要素提供对应的项目合作主体作为申报牵头方，各参与方的知识产权份额通过合作协议明确；研发形成的终端产品，其注册申请主体需与核心要素投入主体保持一致，且产品生产需依托具备对应产能的合规生产载体落地，确保研发与生产环节的要素投入和成果转化相衔接。

四、实施周期

创新项目建设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

五、申报程序

    （一）自主申报。医疗机构或企业牵头实施创新项目，按照要求编制《重庆市智慧医疗装备医工融合创新项目申报书》（见附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市级初审。市经济信息委会同有关市级部门对申报材料初审，符合条件的进入遴选环节。

（三）遴选公布。组织专家进行遴选，重点评估技术先进性、产业需求和建设方案可行性等。遴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公布名单。

六、管理及考核

（一）创新项目应设立专门的管理团队，建立医工融合、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及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机制，需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各方权责、成果分配、建设经费来源及使用计划等。

（二）创新项目应面向临床重大需求，建设周期内围绕相关产品研发，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不少于1项，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不少于1项，推动创新成果应用推广。

（三）年度考核。年度考核。经批复的创新项目需于每年的12月底向市经济信息委报送《重庆市智慧医疗装备医工融合创新项目年度工作进展》和相关证明材料。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药监局等组织专家对创新项目进行年度考核，重点考核创新项目团队与场地建设、联合项目立项、研发资金落实、关键技术突破、创新产品研发与转化等方面，年度考核结果作为最终复核的依据。

（四）复核。对市级创新项目实施动态管理，实施周期为3年，到期应参加复核，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药监局等组织专家对创新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复核，重点考察本期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新一期建设方案，复核通过后，创新项目有效期延长3年。

（五）对未按规定参加考核的、连续两年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复核不合格的、牵头单位自行要求撤销的，核实有关情况后，予以撤销。相关单位2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七、配套支持

（一）对于创新项目相关科研项目，优先推荐申报重庆市科技创新专项、种子基金、工业和信息化专项等。科技成果转化注册时，对符合我市医疗器械创新优先审批程序规定的予以优先支持。对医疗器械产品实现重大创新、技术突破、迭代升级的，优先推荐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评选。

（二）创新项目开展的医工融合创新科研项目，可视同科研课题纳入省部级纵向课题管理，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的贡献可作为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绩效考核等的重要依据，优先推荐申报“新重庆引才计划”等。

（三）创新项目开展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在符合条件前提下，优先推荐申报教育部重庆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项目，经教育部审核后下拨硕士、博士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计划至合作高校。

八、项目申报及联系人
牵头单位将项目申报书纸质文件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五份送至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时发送申报材料的word版和盖章版的PDF至电子邮箱185033266@qq.com，申报截止日期：2025年12月23日。（收件人：魏彦杰；联系电话：63895879；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

附件：重庆市智慧医疗装备医工融合创新项目申报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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